
体制办法

CSW43 商定结论 (II)
联合国 , 1999 年３月

妇女地位委员会



1

体制办法

	妇女地位委员会

 1.  重申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通过的《北京行动纲要》,  

特别是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的体制办法的第四章 H、《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

将性别观点纳入联合国系统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第

1997/2 号商定结论 ; 

 2.  认识到国家机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其是否符合国情、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 , 以及妇

女——包括那些最无机会取得资源的妇女——的需要

和对她们负责的程度。此外 , 认识到在区域和国际两级

分享信息是加强国家机构和其他有关体制办法的关键要

素 ; 通过促进和保护全部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民主、和

平与发展 , 推进了两性平等的实现 ; 还认识到妇女和男

子的充分参与必不可少 ;

 3.  进一步认识到 , 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是各级有效制订

政策的工具 , 它不能取代具有针对性的、面向妇女的政

策和方案、有关两性平等的立法、旨在提高妇女地位的

国家机构和设立两性平等问题协调中心。

 4.  确认国家机构是落实《北京行动纲要》的必要条件 ; 要

使国家机构切实有效 , 就必须有明确的任务规定 , 机构

设立在尽可能高的级别 , 具有问责机制 , 与民间社会建

立伙伴关系 , 有透明的政治进程、 适当的财政和人力资

源 , 和有持续有力的政治承诺 ;

 5.  强调必须进行国际合作 , 以便援助各国、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国家机构的工作 ;

 6.  欢迎经社理事会第 1998/298 号决定 , 理事会在其中

决定将其 1999 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专用于讨论提

高妇女地位的问题 ;

各国政府、国家机构和其他体制办法 , 以及包括联合国系统

在内的国际社会 , 为提高妇女地位和两性平等所应采取的行

动 :

		1.		政府应采取的行动

 (a)  对支持加强国家机构和提高妇女地位继续提供强有力

的政治承诺 ;

 (b)  确保国家机构设在尽可能高的政府级别 , 而且所有提高

妇女地位的体制办法拥有必要的权力来发挥为其规定的

作用和责任 ;

 (c)  由国家预算为国家机构和其他提高妇女地位的体制办法

提供充足、可持续的财政和人力资源 , 同时也使国家机

构有可能为具体项目从其他机构筹集资金 ;

 (d)  适当制订各级国家机构的职能 , 以确保将性别观点纳入

主流的效力 ;

 (e)  确保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得到人们充分理解 , 成为制度

化并付诸实施。这些努力应包括促进对《行动纲要》的

认识和了解 ;

 (f)  继续采取措施 , 确保将性别观点纳入政府一切活动的主

流成为实现两性平等的一个双重和补充战略的一部分。

这包括持续需要具有针对性的优先次序、政策、方案和

积极行动措施 ;

 (g)  确保各部委的高级管理层负责履行有关实现两性平等

的承诺 , 将性别观点纳入一切活动 , 并使性别专家或两

性平等问题协调中心提供适当援助 ;

 (h)  促进并确保在所有决策级别 , 并在所有部委和其他决策

机构酌情设立有效的两性平等问题协调中心 , 并在它们

之间发展密切协作关系 , 建立后续机制 ;

7.

 提议为了加速落实《北京行动纲要》第

四章 H 的战略目标 , 应采取下列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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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制订和 / 或鼓励制订并加强各级的体制办法 , 包括采取

各项措施 , 确保国家机构以及具体机构内的协调中心在

行政机构中不被边缘化,而是得到最高一级政府的支持,

并有界定其职能为政策咨询机构的明确授权 ;

 (j)  促进能力建设 , 包括对政府部门妇女和男子进行的性别

问题培训 , 以便他们更能顾及妇女的需要和利益以及两

性平等 , 并通过利用两性平等领域现有的国家和国际模

式及方法 , 培养自己的能力 ;

 (k)  依据已制订的准则 , 和其他业绩指标和定期的公开报

告制度 , 包括国际协议所规定的做法 , 通过有效的监测

机制和手段 , 例如按性别分列的统计数字 , 顾及性别因

素的预算编制 , 顾及性别因素的审计, 性别影响评估等 ,

酌情促进并确保政府的问责性和透明性。

 (l)  酌情协助各机构（包括政府部门之外的机构）制定考虑

到性别因素的业绩指标，这些指标是衡量和审查两性平

等，包括提高妇女地位和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方面取得

的进展所必须的；

 (m)  继续改进数据收集和分类工作，并对《行动纲要》中所

有重要领域作统计和制定指数，以用于分析、制定政策

和规划；

 (n)  表明有报酬和无报酬工作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分析性别

问题的重要性 , 促进有关各部和各组织之间的理解，做

法是制定用于从数量上确定其价值的方法，以便在这方

面制定适当的政策；

 (o)  承认并确认妇女在例如农业、食品生产、自然资源管理、

照料受扶养的人和家务以及义务工作等方面的无报酬工

作是对社会相当大的贡献。 开创并改进某种机制（例如，

时间利用研究）来从数量上衡量无报酬工作，以便：

  •  显示妇女与男子之间有报酬和无报酬工作分配不均，

以求改变；

  •  评估无报酬工作的实际价值并在附属帐户或在其他正

式帐户中予以准确反应；这类帐户不同于核心国民帐户，

但与其一致。

 (p) 加强民间社会、所有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制间的联系；

 (q)  确保所有妇女，包括不属于任何组织的妇女、贫困妇女、

农村和城市地区妇女的需要、权利和利益均得到查明并

纳入政策和方案制定过程。在这项工作中，应珍视妇女

的多样性，并承认许多妇女所面对的、禁止或阻碍她们

参加制定公共政策的障碍；

 (r)  尊重非政府组织通过宣传和提高对两性平等的问题认

识，参与协助政府实施区域、国家和国际各层次的承诺。

妇女应积极参与《行动纲要》的执行和监测；

 (s)  在国家和国际活动中就以下方面酌情与非政府组织和民

间社会进行协调或协商：制定国家行动计划、编写提交

给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和实施《行动纲要》；

 (t)  通过公开和参与性对话来确保透明，促进男女均衡参与

所有领域的决策；

 (u)  支持从事研究、分析和评价两性问题方面活动的自治组

织和机构，并利用其结果来影响政策和方案的变化；

 (v)  制订明确的反歧视规定，并辅以妥善的机制，包括处理

违反行为的恰当法律框架；

 (w)  必要时制订有关两性平等的立法，并酌情建立或加强独

立机构，如监察员机构和平等机会委员会，这类机构的

责任和权力包括促进和确保遵守有关两性平等的立法；

 (x)  使议会（适当时包括司法机构）参与监测在将性别观点

纳入主流和在所有政府报告中加强论述与性别有关的

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并通过公开和参与性对话来确保

透明，促进妇女和男子均衡参与所有领域和所有级别的

决策；

		2.	国家机构和其他体制办法应采取的行动

 (a)  制订促进提高妇女地位、主张两性平等的政策，推动这

类政策的实施、 执行、 监督、评价，调动对这类政策的

支持，促进这方面的公开辩论；

 (b)  在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政策和方案的主流的工作中起推

动作用 , 但并不一定实际负责执行。不过 , 国家机构参与

决策，亦可选择执行和协调具体项目；

 (c)  协助政府其他部门采取具体行动，以进行数据收集和分

类， 并对《行动纲要》中所有重要领域作统计和制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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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于分析、制定政策、开展规划和制订方案；

 (d)  推动对有关妇女和两性平等的研究并传播研究结果和

有关资料，研究内容包括妇女和男子之间（酌情包括妇

女之间）的收入和工作量的差别；

 (e)  采取诸如设立文件中心一类的具体措施，以便在方便的

地点以便于获取的方式传播包括妇女对社会的重要贡献

的有关两性方面问题的数据和其他资料和研究结果，促

进在更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就两性平等和与提高妇女地位

有关的问题进行公开对话，包括通过媒体进行这方面的

对话。

 (f)  确保对国家机构各级人员正在进行的性别问题培训 , 促

进方案和政策的可持续性 ;

 (g)  酌情制订政策 , 以征聘在性别平等问题上有专门知识的

技术人员 ;

 (h)  设立或加强与其他机构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各级

的合作联系 ;

 (i)  认识到民间社会是提供支助和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

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研究界、社会伙伴及其他有关团体

的经常协商 , 来建立和加强与民间社会的关系。这将为

制订顾及性别因素的政策和提高妇女地位奠定牢固的

基础 ;

 (j)  与妇女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媒体及其他与妇

女和性别有关的国家和国际政策的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联络关系和咨商关系 , 并使它们了解本国政府的国际承

诺 ;

 (k)  促使媒体参加对话 , 以期重新审查陈旧的性别观念 , 以

及对妇女与男子的消极描绘 ;

 (l)  建立和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协作关系 ,包括主动提倡对话 ,

为私营公司提供咨询以处理对领取工薪妇女有影响的

问题 , 并制定促进男女平等的方式方法。

		3.	包括联合国系统在内的国际社会应采取的行动

 (a)  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7/2 号商定结论 ;

 (b)  全面执行 经 订正的提高妇女 地 位 全系 统中期计 划

(1996-2001年 );

 (c)  确保各个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执行秘书处内

提高妇女地位的战略行动计划 (1995-2000 年 ), 同时

确保各部、厅首长拟订两性平等行动计划 , 确立在具体

部、厅实现性别均衡的具体战略 , 充分尊重平衡地域分

配原则 , 并符合《联合国宪章》第 101 条的规定 , 以便

尽可能确保妇女的任命与晋升不低于 50%, 直到实现

50/50 的两性分布目标 ;

 (d)  请行政协调委员会妇女与两性平等机构间委员会继续其

执行《北京行动纲要》的工作 , 推动将性别观点纳入联

合国各重大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执行和后续工作 ;

 (e)  支持《北京行动纲要》的执行工作 , 包括支持联合国妇女

发展基金和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在履行其各自

任务方面的重要活动 ;

 (f)  支持各国政府通过官方发展援助 ( 官方援助 ) 及其他适

当援助加强国家机构的努力 ;

 (g)  鼓励多边、双边、捐助和发展机构在它们的援助方案中

列入各种加强国家机构的活动 ;

 (h)  鼓励各国政府和国家机构在就性别问题和妇女问题向

有关国际机构提供资料时 , 与其民间社会进行广泛协商 ;

 (i)  编写和出版“优良作法”的文件 , 酌情提供后勤支助并

确保有平等的机会取得信息技术。在这方面 , 联合国各

驻地协调员办事处 , 特别是在发展方案和两性平等股中

任职的妇女应发挥关键作用 ;

 (j)  编制和散发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和定性业绩指标 , 以确保

在顾及性别因素的情况下有效地规划、监测、评价和执

行这些方案 ;

 (k)  鼓励多边发展机构、双边捐助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发

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已经就收集与分析按性

别分列的数据和计量与评价无报酬工作拟订的方法 , 并

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资源 , 适当时提供财政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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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为了对有关无报酬工作的资料采取系统性综合做法 , 联

合国秘书处经济及社会事务部提高妇女地位司应编制

一份详细和结构精密的问卷 , 散发给各会员国。这份问

卷应收集资料 , 资料内容为衡定无报酬工作并确定其价

值方面取得的进展 , 以及承认和处理这类工作的政策、

方案和法律 ;

 (m)  请提高妇女地位司增加《国家机构名录》的内容 , 例如

编入任务、工作人员人数、电子邮件地址、传真号码和工

作单位联系地址等等 , 以使这一综合性资料能促进全世

界各国家机构间的更好交流。 ■

联合国 E/1999/27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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